2026年吴忠市生态环境局盐池分局普法责任制“四个清单”分解表
	序号
	内容清单
	措施清单
	标准清单
	责任清单

	
	
	
	
	普法责任主体
	普法对象

	1
	习近平法治思想
	1.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支委会、干部理论学习内容，常态化组织开展学习培训；2.组织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；3.运用“学习强国”、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开展自学。4.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进社区宣传活动，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。
	1.局党支部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1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；2.干部理论学习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，开展1次交流研讨；3.为每名党员干部配备一本《习近平法治文选》第一卷，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；4.每年组织开展1次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；5.每年至少开展1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活动，通过发放宣传彩页，悬挂横幅等方式，不断提升居民的知晓率。
	局属各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工作站
	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	2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相关法
	1.结合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，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，广泛开展《宪法》学习宣传；2.新入职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开展宪法宣誓活动；3.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》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宣传。
	1.根据全县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方案，在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，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宪法宣传活动；2.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宪法知识线上有奖答题活动；3.组织新任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宣誓；4.结合干部理论学习，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》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。


	局属各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工作站
	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
	3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	1.将《民法典》纳入支委会、干部理论学习内容，开展学习培训；2.组织开展“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活动。
	1.局党支部，干部理论学习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《民法典》学习；2.组织干部职工，开展“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”主题宣传活动。
	局属各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工作站
	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
	4
	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党内法规

	1.开展党内法规学习教育；2.将警示教育纳入干部日常学习，扎实开展“廉政教育警示周”活动。
	1.把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党内法规，作为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，常态化开展学习；2.每季度观看一部《廉政警示教育片》，坚持用“身边人、身边事”教育干部职工；3.组织干部职工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，增强廉洁意识。
	局属各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工作站
	全体党员

	5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》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
	1.每月开展“一法一条例”的学习；2.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理论学习，开展干部学法用法考核；3.运用现有宣传平台，传播法治文化。
	1.结合行政执法人员能力提升培训，将相关法律法规纳入学习计划，开展培训；2.每年开展一次党员干部学法用法考试；3.国家工作人员参加现场或网上旁听庭审每年至少1次；4.运用现有宣传平台开展法治文化宣传。
	局属各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工作站
	全体干部职工；社会公众


	5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等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
	1.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，带头讲法治课，做学法表率，落实领导干部年终述法制度；2.将业务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列入集体学习内容；3.在“5·22”生物多样性日“6·5”世界环境日、全国生态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学习宣传。
	1.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年终述职述廉的同时进行述法，带头上法治课每年不少于1次；2.将业务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列入集中学习内容，常态化开展学习，每季度组织环保大测试；3.结合“5·22”生物多样性日“6·5”世界环境日、全国生态日等重要时间节点，组织执法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，现场悬挂宣传横幅，摆放宣传展板、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。
	局属各室、执法大队、监测工作站
	全体干部职工、社会公众





